
江苏省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星级记分标准

扣分/

加分

计分情形 具体表现 分值

扣分 一、行政

处理

1、被督办 因未履行信息通信行业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其他违规行

为，以及在各专项检查中，发现问题突出、情节严重，被下发

书面督办函。

-3 分/次

2、被约谈 因未履行信息通信行业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其他轻微违规

行为等情况，省级公司部门负责人或市级公司负责人被警示谈

话等。

-4 分/次

3、被通报 ①被公检法等部门通报的网络安全、信息安全、数据安全等违

法违规情况；②在双随机一公开等综合性检查中，因问题突出

被点名通报的；③被中央级或者省级媒体公开曝光引起较大不

良社会影响的网络与信息安全、数据安全事件被明确点名的；

-5 分/次



④其他违法违规情形被通报的。

4、被行政

处罚

受到通信管理部门警告、通报批评、罚款等行政处罚的。 -15 分/次

二、日常

监管

5、ICP 备

案及接入

审核

①备案资料审核把关不严，每月退回率超 10%（提交量大于 10）。 -2 分/次

②接入未备案网站，全年累计占网站备案总量超过 1%。 -5 分，每多 1

个百分点加

扣 2 分

③在 APP 备案专项检查中，备案率未达 99%。 -5 分，每少 1

个百分点加

扣 2 分

④域名注册过期 60 天未及时注销备案。 -1 分/个



⑤未建立有效的备案异常管理措施，存在单一主体或同一个体

注册的多家企业大量备案、频繁申请和注销备案等虚假行为。

-5 分/次

⑥监测发现博彩、色情等违法违规网站以及黑名单网站重复接

入。

-1 分/个

⑦将获取的 IP 地址、带宽等网络接入资源转租给其他企业，用

于经营 IDC、ISP 等业务。

-5 分/次

6、IP 地址

管理

①为不具备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许可的用户提供域名递归解

析。

-2 分/次

②存在 IP 地址越界、冲突、漏报、错报等问题，发现 IP 未备

案、主要备案信息(单位名称、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等)错误，未在

限时内完成整改。

-2 分/次

7、信安系

统建设运

①被工信部通报系统接入和覆盖问题、系统功能和数据问题，

经复核属实的。

-2 分/次



维 ②信安系统基础数据报送不全、不准。 -2 分/次

8、不配合

监管

①在日常工作检查、行政执法过程中或正式反馈调查报告内容，

存在刻意隐瞒、伪造、不如实供述事实等情况。

-5 分/次

②反馈报告未对监管部门通报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、准确、客

观的回应。

-2 分/次

③企业对接人信息在备案系统中不准确或无法联系上的，以及

未在要求时限内及时处理并回复的。

-2 分/次

9、未落实

整改

对整改要求未落实到位。对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文件、行政约

谈及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相关要求未及时落实整改。

-3 分/次

三、其他

情况

10、被行政

复议或诉

讼

用户举报处理过程中，因企业未配合监管部门查证，造成行政

复议、行政诉讼的。

-10 分/次

11、被上级 被上级部门（工信部、省委、省政府）在全国（省）会议或者 -5 分/次



点名 正式文件中点名批评。

12、被司法

机关建议

处理

被列入法院向我局出具的《司法建议书》或检察院向我局出具

的《检察意见书》。

-5 分/次

加分 四、工作

落实突出

13、被通报

表扬

企业在落实互联网接入服务市场管理要求以及各专项工作表现

突出被工信部或者省通信管理局通报表扬的。

最高加 10 分

五、管理

创新

14、被采纳

推广

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、技术手段等，促进互联网接入服务规范

有序健康发展，经提炼总结被社会或被省通信管理局采纳并推

广的。

最高加 10 分

六、社会

责任

15、主动作

为

及时监测发现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隐患、网络不良内容，并向

省通信管理局报告，避免引发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或者社会舆情。

最高加 10 分


